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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存放被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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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动自行车
充电更方便安全
宁波今年将建
1万个“充电驿站”

大家都知道，在家门口、楼
道里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有安全
隐患，但是家附近没有充电桩，
该到哪里去充电？

2024 年，这个矛盾将会有
所缓解。

近日，宁波市消防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印发《宁波市电动自行
车“充电驿站”建设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2024年宁波将建设1
万个室外独立的“充电驿站”，合
计10万个充电接口，全市住宅
小区及城中村电动自行车集中
充电设施不足的情况将得到有
效缓解。这也是2024年宁波市
15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

据了解，1个“充电驿站”配
置10个充电接口，10万个充电
接口预期每天可以为20万辆次
以上电动自行车提供充电服
务。“充电驿站”主要由充电桩、
监控摄像头、温度感应探测器、
灭火器、防护棚等设施组成。

根据宁波市电动自行车“充
电驿站”建设标准，“充电驿站”
应在室外独立建造，选址应兼顾
消防安全和生活便捷，不得与生
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物品单
位毗邻建造；“充电驿站”应安装
视频监控，具备火灾探测功能。
充电设施应能实现远程控制、故
障诊断、故障报警、充满断电、数
据上传等功能，并可以进行启
动、暂停、停止充电等操作。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因其绿
色、经济、便捷的特点，备受群众
青睐，已成为群众日常短途出行
的主要交通工具。根据宁波市
公安局数据，截至2024年 1月
底，宁波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503.99万辆。数量庞大的电动
自行车为群众交通出行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安全隐
患。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各大媒
体平台上，群众对配建安全方便
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解决安
全充电供电呼声很大、需求很迫
切。“我也知道在楼道口拉电线
给电瓶车充电有安全隐患，但小
区附近没有充电桩，没地方可以
充电，我也没有办法。”居民朱女
士说。

记者 贺艳

问：对涉及出租房安全要求
等事项应向哪个部门反映？

出租人、承租人就出租房是
否符合建筑、消防等安全要求等
事项，咨询镇（乡）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或者区（县、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消防救援等部门的，有关部
门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

问：哪些房屋不得出租？
下列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房

屋，不得出租：经鉴定为危险房屋
的；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
强制性标准的；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情形。

问：阳台、餐厅、卫生间等是
否可以出租？

不可以。原始设计为厨房、
卫生间、阳台、贮藏室、车棚、车库
以及其他非居住功能空间的，不
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非居住功
能空间单独出租用于居住或者居
住出租房不符合必要居住空间标
准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问：电动自行车是否可以停
放在楼梯间？

不可以。出租房的疏散通
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影响消防
通道畅通的区域，不得停放电动
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及其蓄
电池充电。

问：居住出租房人数有何限
制？

居住出租房应当符合必要的
居住空间标准。其中出租房属于
商品房的，除未成年人外，人均租
住房屋建筑面积不得低于 10 平
方米；属于商品房外的其他出租
房的，除未成年人外，人均租住房
屋使用面积不得低于 4 平方米。
区（县、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
地实际，另行规定用于出租的农
村自建房人均最低居住面积或者
每居室最多居住人数。

问：出租人对单幢建筑内出
租床位达到10个及10个以上的
出租房有什么样的管理职责？

居住人数较多的出租房，是
指在用于出租的商品房同一套间
内同时设置10个以上出租床位，
或者在其他居住出租房的单幢建
筑内同时设置 10 个以上出租床
位的。 记者 邹鑫

问题了解多一点：

《宁波市出租房安
全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为《条例》）将于3月
1 日起实施。2 月 28
日，宁波市政府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条例》有关情况并答
记者问。

记者了解到，就目
前市民较关心的电动
自行车停放问题，《条
例》中也有明确规定，
居住人数较多的出租
房，如若出租单位或
个人，未按照规范设
置集中或者相对集中
的电动自行车停放、
充电场所，且不按时
改正，将罚款 500 元
到3万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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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流动人口比例
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新市民及青年
人选择通过“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
2023年底发布的《2023中国城市长租
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我国租房人群
已突破2.6亿。出租房安全涉及千家
万户、事关民生福祉，规范出租房管理
势在必行。

《条例》指出，出租房是指出租人
交由承租人使用和收益，承租人支付
租金，用于居住、生产经营的房屋。其
中，居住出租房是指除旅馆业客房、民
宿、学校和企业自建自用宿舍外，出租
后用于居住或兼作居住的房屋；生产
经营出租房是指出租后用于产品生
产、工程建设、商业、娱乐业及其他服
务业经营活动的房屋。

《条例》以问题为导向，将当前出
租房安全管理中最突出的消防、租赁、
治安三个方面作为立法重点，规范了
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房的消防、治安、
租赁等安全管理及其监督活动。

消防安全管理是出租房安全管理
中最突出的问题，《条例》围绕出租房、
出租人、承租人等的通用消防安全要
求，以及用气用电、居住出租房、生产
经营出租房、转租等特殊事项的消防
安全管理内容，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的基础上，对相关规范进行了
具体细化和落实，增强法规解决现实
问题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例如，《条例》明确了“居住人数较
多的出租房”的概念，即在用于出租的
商品房同一套间内设置10个以上出租
床位，或在其他居住出租房的单幢建筑
内设置10个以上出租床位的情况。对
于居住人数较多的出租房，出租人应建
立安全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并组
织承租人定期进行安全疏散演练。

在治安安全管理方面，《条例》对
出租房装修、居住空间标准、网约房安
全管理、转租、单位承租住房等做出了
规定。明确属于商品房的出租房，除
未成年人外，人均租住房屋建筑面积
不得低于10平方米；属于商品房外的
其他出租房，除未成年人外，人均租住
房屋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平方米。通
过互联网渠道发布房源、预订并完成
交易的居住出租房，相关经营者应登
记出租房信息和出租人身份等安全管
理信息，并按规定向公安机关、住房和
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报送。按日或按
小时结算住宿费用的，应符合相关管
理规范和所在住宅小区管理规约，按
规定即时采集住宿人员信息并向公安
机关报送。

《条例》强调主体责任，明确出租
人、承租人是出租房安全管理的责任
主体，共同承担保障出租房安全的责
任。通过明确出租人、承租人在消防
安全管理、租赁和治安安全管理中的
具体职责，压紧压实了出租房安全防
范的主体责任。


